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LC04

	項目名稱
	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作業

	承辦單位
	管理處分組

	作業程序說明
	1、 依行政院83年7月14日台83財27162號函示、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57點第1項第1款第2目(6)、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第36點第1項第4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國有出租基地面積在100平方公尺以內（包含承租面積超過100平方公尺，其在100平方公尺以內之範圍）供承租人自用住宅使用者，其租金依基地租金額之60%計收；上開面積，係以單一承租人為計算單位；同一出租範圍，不得同時適用不同租金優惠。承租人符合上述租金優惠規定者，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向分署申請租金優惠：

（1） 設籍於該地上房屋之現戶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2） 載明「作自用住宅使用，絕不出租或營業使用，且承租人設有戶籍無訛，如有不實或承租人有自○○縣市○○鄉鎮市區○○路○○號房屋戶籍遷出之情形，租金優惠原因即消滅，承租人願無條件自適用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發生日起改按全額計收租金，並補繳租金差額，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2、 為維護國有土地出租收益及加強查察分署審辦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業務，抽查分署實務執行情形，重點如下：

（1） 審辦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申請案件，確實符合上述法令規定。

（2） 經核給自用住宅租金優惠者，承辦人員確實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產籍系統)異動租金優惠資料（如租約號、優惠代碼、優惠面積、優惠對象等），及於租約背面變更記事欄加註。異動及加註時應複核資料之正確性，避免人為錯誤，並應將審核結果通知承租人。

（3） 分署每年就轄管國有出租基地已享有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依下列方式辦理查核作業：

1. 查核承租人戶籍異動(遷移或死亡除戶)情形：每年定期（4月及10月）就轄管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全面造具承租人資料檔案（附件1，並隱蔽租約號），以密件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協助比對及產製承租人戶籍遷移或死亡除戶資料，並以異動註記方式提供比對結果。承租人戶籍有異動註記者，由分署利用國稅資訊平台戶役政系統查對承租人戶籍遷出或死亡日期等資料後依規定續處。

2. 查核國有出租基地地上房屋有無出租或營業使用：每年擬訂查核計畫，設定抽查比例現場勘查或委外巡查確認有無出租或營業使用。

3. 善加運用政府機關網路公示資料，輔助辦理查核事宜。如：利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國稅資訊平台戶役政系統，查調承租人戶籍資料；利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查詢租賃基地上房屋門牌有無辦理營業登記。

4. 自訂產籍系統不合理值(如：優惠後金額為0元、單一承租人優惠面積大於100平方公尺等)釐整計畫，並列管至結案。

（4） 經查明承租人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者(如：承租人戶籍自地上房屋遷出、死亡、房屋出租或營業使用)，即依相關規定通知承租人或其繼承人自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原因或事實消滅之日起改按全額計收租金，並向其補收不符優惠期間之租金差額。

（5） 承租人異議戶籍遷出補繳租金案件之處理：經承租人異議並檢具證明文件，符合財政部98年2月13日台財產管字第09840002681號函附98年1月12日研商「國有出租基地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條件範圍宜否擴及承租人其配偶或直系親屬於該土地地上房屋完成戶籍登記者」會議紀錄七、會商結論（二）3項要件者，仍給予承租人戶籍遷出期間之租金優惠。

（6） 加強向承租人宣導自用住宅租金優惠規定。

（7） 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加強宣導相關法令規定及專業知識，提升同仁專業能力。

3、 適時就實務執行檢討並修正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

	控制重點
	1、 查核下列事項，並督導分署依規定積極管控辦理：

（1） 有無依相關法令規定審辦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申請案

       件。

（2） 核予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承辦人員是否確實於產

    籍系統異動租金優惠資料，並將審核結果通知承租

人。

（3） 轄管國有出租基地已享有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

     件，有無定期辦理查核作業。

（4） 經查明承租人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

   滅者，有無依規定函知承租人取消租金優惠，並補收

 不符優惠期間之租金差額。

（5） 承租人異議戶籍遷出補繳租金案件，有無依相關規定

辦理。

（6） 有無加強向承租人宣導自用住宅租金優惠規定。

（7） 有無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2、 對於分署實務執行疑義，有無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法令依據
	1、 行政院83年7月14日台83財27162號函

2、 財政部98年2月13日台財產管字第09840002681號函附98年1月12日研商「國有出租基地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條件範圍宜否擴及承租人其配偶或直系親屬於該土地地上房屋完成戶籍登記者」會議紀錄

3、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

4、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

5、 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D-出租作業（一）

	使用表單
	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作業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附件1  查調國有出租基地房地承租人戶籍遷徙或死亡清冊[檔案格式]

	租約號
	序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異動註記

	
	000001
	
	yyymmdd
	

	
	000002
	
	yyymmdd
	

	
	000003
	
	yyymmdd
	

	
	000004
	
	yyymmdd
	

	
	000005
	
	yyymmdd
	

	
	000006
	
	yyymmdd
	

	
	000007
	
	yyymmdd
	

	
	000008
	
	yyymmdd
	

	
	000009
	
	yyymmdd
	

	
	000010
	
	yyymmdd
	

	

	
	
	
	

	

	

	

	


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作業流程圖 (1/2)


[image: image1.wmf]填具申請書

，

並檢附下列文件

：

(

1

)

戶籍證明文件

(

2

)

載明

「

作自用住宅使用

，

絕不

出租或營業使用

...

」

之切結書

國有出租基地承

租人申請自用住

宅租金優惠

審查申請案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

產籍系統異動

租金優惠資料

是

異動後

，

檢查月

租金額是否正確

是

否

否

申

 

 

請

 

 

案

 

 

審

 

 

查

 

 

作

 

 

業

 

 

流

 

 

程

結案

(

函知申請人

)

駁回

(

函知申請人

)

本署查

核重點


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作業流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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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管理處分組

作業類別(項目)：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自用住宅租金優惠管制暨查核內部控制作業
	
	
	
	

	(1) 本署抽查分署實務執行情形，重點如下：

1. 有無依相關法令規定審辦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

2. 核予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承辦人員是否確實於產籍系統異動租金優惠資料，並將審核結果通知承租人。

3. 轄管國有出租基地已享有自用住宅租金優惠案件，有無定期辦理查核作業。

4. 經查明承租人適用自用住宅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者，有無依規定函知承租人取消租金優惠，並補收不符優惠期間之租金差額。

5. 承租人異議戶籍遷出補繳租金案件，有無依相關規定辦理。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6. 有無加強向承租人宣導自用住宅租金優惠規定。

7. 有無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2) 本署對於分署實務執行疑義，有無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附件6





說明：�
�
�
�
�
�
1.本清冊為適用自用住宅(含身心障礙)租金優惠之承租人清冊。�
�
2.提供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檔案無需顯示租約號。�
�
3.請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規定之命名原則作為檔案名稱。�
�
4.查調期間為每年4月及10月。�
�






附件4-1-LC04








PAGE  
8

_1488112516.vsd
�

�

�

駁回
(函知申請人)�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1)戶籍證明文件
(2)載明「作自用住宅使用，絕不
   出租或營業使用...」之切結書


審查申請案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


國有出租基地承租人申請自用住宅租金優惠


產籍系統異動租金優惠資料


是


異動後，檢查月租金額是否正確


是


否


否


申  請  案  審  查  作  業  流  程


結案
(函知申請人)�

本署查
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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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方塊的寬度來變更段落寬度。方塊的高度會根據文字自動調整。�

查  核  管  制  作  業  流  程


每年定期全面提供承租人資料檔案，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協助查對承租人戶籍異動資料


是


否


自行擬訂查核計畫：辦理抽查國有出租基地，其地上房屋有無出租或營業使用情形


是否符合自用住宅租金優惠規定


釐整產籍系統不合理值


釐整結果
是否正確


釐整案件


結案�

是


否


函知承租人：
取消租金優惠並補收不符優惠期間之租金差額。�

各分署定期
辦理查核作業


運用政府機關網路公示資料，輔助辦理查核事宜


本署查
核重點



